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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项目信息公开表

单位名称 绍兴市上虞区浙能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长塘综合供能服务站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
项目编号 WY19-12-07

项目地址
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规划 301省道与新三
线交叉口东北侧

联系人/
电话

魏樑峰，

13567549977

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名

称、由来等内

容）

绍兴市上虞区浙能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月 27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高铁新城称山北路 306号 7015室，
法定代表人包铁平，注册资金 7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由浙江浙石油综
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和绍兴市上虞区交通油品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

立。主要从事汽油、柴油及润滑油的零售业务，润滑油采用小包装零售

经营，为充电汽车提供快速充电服务。

依据《浙江省综合供能服务站与配套储运设施建设规划》、绍兴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求《2019年浙江省民生实事建设 300座综合供
能服务站目标任务清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反馈函等规划、文件的

精神，绍兴市上虞区浙能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在长塘镇规划 301省道
与新三线交叉口东北侧新建 1座上虞区长塘镇综合供能服务站。本项目
拟总投资 1239万，已于 2019年 7月 5日在上虞区发改局备案。
拟建设规模：占地面积 3454.77m2。电脑加油机 2台 8枪，30m3

埋地卧式汽油储罐 2只，50m3埋地卧式柴油储罐 1只。站房占地面积
117m2，加油区（罩棚）占地面积 244m2，充电车位 2个、箱变 1个、
整流柜 1个等其他辅助设施，为二级加油站，带充电设施；依据
GB50156-2012（2014年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建
成后为二级综合供能服务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七条规定：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

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受建设单位绍兴市上虞区浙能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

为企业评价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编写工作。

技术服务项目

组名单
负责人：汪爱军     成员：余红光、许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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